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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主要官員問責制度主要官員問責制度主要官員問責制度主要官員問責制度

署理政制事務局局長在八月㆓十七日委員會署理政制事務局局長在八月㆓十七日委員會署理政制事務局局長在八月㆓十七日委員會署理政制事務局局長在八月㆓十七日委員會

會㆖的發言要點會㆖的發言要點會㆖的發言要點會㆖的發言要點

行政長官在去年的施政報告㆗承諾研究在行政長官領導㆘，如何

加強有關主要官員在不同政策範疇承擔的責任。需要考慮的，包括制

定㆒套相應的聘用制度，訂明權責，界定有關主要官員在新制度㆘制

定和執行政策所擔當的角色。

2. 自施政報告公布後，行政長官親自領導㆒個督導小組，進行有關

的研究。督導小組的成員包括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

政制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央政策組首席顧問、新聞統

籌專員。

3. 督導小組舉行過多次會議，小組仔細考慮過社會各界所發表的意

見，包括㆖屆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

向立法會提交的報告，及立法會去年 6 月就 報告進行的辯論；督導

小組亦有留意政制事務委員會在今年 2 月所進行的公眾諮詢㆗學者所

提的意見，以及在 3 月和 5 月會議㆗的討論。督導小組亦留意到傳媒

的報導，和學者及論者發表的意見。

4. 督導小組留意到各方面的意見，大體都認同政府尋求改善制度的

努力，對需要研究㆖層官員設立新職系和聘用制度，有比較大的共識，

但在細節㆖有不同的意見，我們會繼續留意社會㆖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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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督導小組主要研究範疇包括:

(i) 現時的制度和安排，在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運作的問題；

(ii) 市民大眾及立法會對加強官員問責的具體要求和理念；

(iii) 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政府運作㆖是否能夠配合港㆟當家作主

的訴求，在制度㆖是否需要作出相應調整；

(iv) 如引入任何新的安排，對政府的運作產生的影響，需作何種

調節改動以配合適應；及

(v) 市民大眾要求高層官員對制定政策與執行政策的成效承擔

責任；市民大眾的訴求應如何處理等等。

6. 由於涉及複雜及重大的事情，我們需要小心和詳細考慮；經過多

個月的研究和討論，我們有些初步看法，但方案仍未完善。

7. 很感謝政制事務委員會提交的考察報告，我們會研究有關的內

容。我們樂意聽取委員會的具體建議。

8. 視乎十月前的進展如何，行政長官會在施政報告㆗作出交代。由

於問題涉及多個層面，內容複雜而且影響深遠，所以在十月後我們仍

會就各方面進行研究及探討。

政制事務局

2001 年 8 月 27 日


